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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已到，應出席人數為 41人，目前簽到人數 21位，達到法定可開會

人數，宣布開會。 

六、主席致詞：  

今天是 99 學年度第 3 次召開院務會議，首先感謝各位在開學教學研究繁忙

之際撥冗出席本次會議，共同關心院務。藉這個機會向各位平日協助推動及關

心院務的用心表示感謝。 

本次會議提案總計 3案，業經議案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並排定順序，送本次會

議討論，特別在此向議案審查小組楊正澤、黃琮琪、曾國欽、林瑞松及馮豐隆

等五位代表的辛勞致謝。以下提出幾項工作之推展，與大家共勉之。 

〈一〉本學期教師升等、改聘與初聘工作，本院 4 月 21 日已將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升等、改聘及初聘教師(研究人員)之著作送審外審意見參考結果

至各送件單位，院將於 5月 19日召開教評會審查。 

〈二〉本學年教師評鑑工作已於 4 月 30 日完成收件，5 月 9 日召開教師評鑑小

組委員會議審查，本次共 67位教師接受評薦，評鑑工作預定於 5月底完

成。 

〈三〉本院今年暑假在泰國「清邁台灣教育中心」開設短期農業推廣班，已函

請各系所轉知有興趣同仁提出申請，請各系所於 5 月 20 前踴躍提出申

請，經院及校核定後再另行通知。 

本次會議遵照前次院務會議決議，落實節能減碳之環保政策，資料精簡後裝

訂成冊，已於會前函送各位代表在案，相信大家已事先核閱了，稍待請大家提

供寶貴的意見。會場上依往例提供了發言條，由於會議紀錄上務求清楚反映各

位代表之意見，煩請將發言條於會後交院辦公室列入紀錄參考，如發言單內容與現

場錄音內容有出入時，將採錄後者。這點我們也在發言單備註欄加註。另備有臨時

動議提案單，各位代表如有需要，請逕向紀錄席索取使用。謝謝合作！ 

七、提案審查結果報告(楊正澤代表)： 

議案審查會議於 100年 5月 10日召開，本次會議提案共有 3案，除提

案內容部分文字修正外，審查意見為「提送院務會議討論」，詳如會議資

料討論提案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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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提案： 

第一案案由：擬修訂本院「特聘教授遴選辦法」，請討論。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說  明： 

一、 本院特聘教授遴選辦法經 100年 2月 24日 99學年度本院第 2次院

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備在案。 

二、 本校 100 年 4 月 13 日第 361 次行政會議，通過廢止「國立中興大

學遴聘特聘教授作業要點」，爰依據本校 99年 12月 24日第 59次

校務會議延續會通過「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增訂特聘

教授委員會委員組成及委員產生方式之相關文字。 

三、 檢送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及本院原辦法、本校辦法（附件

二、三）。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審查意見： 提請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本院「特聘教授遴選辦法」全文如附錄一。 

 

 

第二案案由：擬修訂本院「教師學術期刊評量準則」，請討論。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說  明： 

一、 本案依據校長核示意見辦理。（如附件一） 

二、 擬增列條文：「學術論文發表於非列名 SCI、SSCI 期刊者，不得做

為教師聘任升等代表著作。」（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三、 檢附台大教師升等作頁有關著作發表之規範，請參考。（如附件三）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審查意見：提請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修正後本院「教師學術期刊評量準則」全文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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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本院擬成立「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位程」，請同意提案至校務

會議，請討論。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第 59次校務會議決議，本院規劃成立「農業經濟與行銷碩

士學位學程」之議案已與社管院行銷學系進行溝通，該系業經系務

會議同意支援本學程開課，其紀錄請參見附件一。 

二、為求程序完整，再次提送院務會議討論，會議紀錄及計畫書內容詳

見附件二。 

三、經研發會議委員建議，需完備程序，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再提案。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發會議審議。 

審查意見：提請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與會代表全數無異議通過，提送研發會議審議。 

九、臨時動議：無。 

※本日會議感謝本院附屬單位提供實習產品：畜詴場的鮮乳及優酪乳各乙瓶。 

十、散會：同日下午 2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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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特聘教授遴選辦法 
                                            100年2月24日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100年5月16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特聘教授頇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並符合「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條件

之一者。 

第三條  本院特聘教授之遴選，由本院組成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審

理之。 

第四條  評審委員會委員由本院院長及各系、所、學程主管擔任，院長為召集人。評審委員會應

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各系、所、學程推薦特聘教授人選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參照校訂表格，檢附受推薦人選

擬起聘日前五年內之著作目錄、具體學術成就或貢獻事蹟等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院辦

理。所列著作頇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特聘教授受

推薦人如為合聘教授，應由主聘單位推薦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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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教師學術期刊評量準則 

88年 10月 30日院務會議通過 

100年 2月 24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5月 16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昇本院教師學術研究水準，鼓勵其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性期刊，特訂定本準則。 

二、評量等級共分甲、乙、丙三等級，係以研究成果發表於所屬學術領域之國內外期刊是否

列名 SCI或 SSCI分別訂定： 

(一)甲等：列名 SCI或 SSCI之期刊排名前五○％者。  

(二)乙等：列名 SCI或 SSCI之期刊排名前八○％者。 

(三)丙等：列名 SCI或 SSCI之期刊排名前一○○％者。 

(四)非列名 SCI、SSCI 期刊或 EI期刊及國內期刊如符合下列任一項條件，可列為甲等： 

1.曾獲國科會或其他獎助者， 

2.有編審制度之全國性期刊、每年定期出刊四期以上、每期至少六篇論文。 

3.如期出刊經系、院教評會通過者。 

三、學術論文發表於非列名 SCI、SSCI期刊者，不得做為教師聘任升等代表著作。 

四、各系所、農推中心及林管處請規劃未來學術發展重點方向，自訂規範以符合所屬各級教

師(研究人員)升等或改聘基本要求。 

五、各單位教評會頇依本準則訂定學術著作評量標準及推薦表，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公佈

遵行。 

六、本準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